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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办发〔2023〕109号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关县
2023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
务工交通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有关部门：

经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2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马

关县 2023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实施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3年 8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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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 2023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
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49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交通补助发

放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3〕33号）等文件精神，进一

步加大就业帮扶工作力度，鼓励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

务工，提高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马

关县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补助对象及标准

2023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对跨省务工且

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按照每人500

元的标准给予跨省务工交通补助，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凭

务工相关证明每年只享受 1次交通补助，所需资金从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和农发行捐赠资金中列支。

二、申报时限

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原则上在

2023年 9月 30日前完成申报、审批、兑现工作，2023年 9月

30日至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达到补助条件的当月可提出申请，

最迟不超过 2024年 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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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所需资料

1.申请审批表（附件 1）；

2.转移就业及收入证明（附件 2）、劳动合同（协议）、当

年连续 3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单、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证

明等原件任何 1项均可；

3.申请人身份证及本人社保卡复印件；

四、申报流程

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的，由务工人员提出申

请（本人不在家的可委托直系亲属、家庭成员、挂联人员等代为

申请），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村委会（社区）初审→乡（镇）

人民政府复审→县人社局、县乡村振兴局组织审批→县人社局、

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社区）、村民小组同步公示 10天

（附件 3、附件 3-1），公示无异议→各乡（镇）兑现资金→各

乡（镇）将资金兑现情况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信息系统”。

五、工作职责

各乡（镇）党委、政府：负责统筹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

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信息审核、公示、资金兑现、兑现资料

存档等工作。

县人社局：负责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

通补助工作业务指导、审核把关、县级公示等工作。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提供全县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名单，配

合县人社局做好业务指导工作，配合县财政局做好资金筹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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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划拨及监督管理使用等工作。

村委会（社区）、驻村工作队：负责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

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政策宣传，对申请跨省务工交通补助

人员基本信息、务工情况进行审核。

六、惩戒措施

对伪造信息套取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

补助资金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不按要求开展工作、未按时限

完成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将进行严厉的责任追究，情节严重的移

交县纪委监委处理。

七、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2023年 12月 31日终止。

八、本办法由县人社局负责解释。

附件：1.马关县 2023年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省务

工交通补助申请表

2.转移就业及收入证明

3.公示（模板）

3-1.×××乡（镇）×××村委会（社区）脱贫人口及监测

对象劳动力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公示花名册（模板）

4.×××乡（镇）拟兑现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跨

省务工交通补助花名册（上报县人社局模板）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日印发


